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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生轉系申請作業時程摘要表 

 

 

項  目 時  間 

申請期間 

（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） 

12月 1日 9時至 

12月 5日 17時止 

教務處初審作業 

（包含轉出學系審查作業） 

12月 8日至 

12月 11日止 

轉入學系(組)審查作業 
12月 12日至 

12月 17日止 

公告錄取名單 12月 31日下午 17時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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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申請資格： 

一、碩、博士班學生如欲轉所，得於修業滿一學期，依本校行事曆規定時程提出申請，

經原肄業院、系（所）與擬轉入院、系（所）雙方院、系（所）主管同意，由教

務長核准後辦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院、系（所）經報教育部同意核備有學籍分組

者得申請轉組，轉組規定與前項相同。（依學則辦法第六十四之一條） 

二、學生轉系（組）須事先將有關因素考慮清楚（例如因轉系（組）後須補修科目學

分之多寡，能否如期修滿規定學分，必須要延長修業年限等），申請表提出後即

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所填志願。 

三、其他相關規定請詳見本校學則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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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申請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填轉系（組）申請表一份（向註冊與課務組洽取或自行至網路下載表格）。 

二、上述資料填妥，檢附擬轉入學系規定之相關資料，逕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統一

會辦。 

三、申請自 114 年 12 月 1 日 9 時起至 114 年 12月 5 日 17時止(逾時不收件)。 

四、經核准轉系（組）者，由註冊與課務組書面通知；次學期即按新轉入系（組）註

冊日期，辦理註冊。 

五、凡經公告錄取轉系（組）者，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。因新舊學系屬性不同恐有學

雜費之差異，請學生詳加思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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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轉系(組)名額一覽表： 

碩士班 

 

學院 學系 
招收 

一年級名額 
頁次 

人文暨社會

科學學院 

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組 2 

P.7 
外國語文學組 2 

歷史學組 1 

宗教學組 2 

公共行政與國際事務學系 0 

P.8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0 

心理學系 0 

健康樂活暨

管理學院 

應用經濟學系 0 
P.9 

管理學系 5 

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碩士班 5 P.10 

應用科技與

設計學院 

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 9 

P.11 
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組 6 

傳播學組 18 

資訊應用學組 4 

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5 P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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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在職專班 

 

博士班 

 

 

 

 

學院 學系 
招收 

二年級名額 
頁次 

人文暨社會

科學學院 
公共行政與國際事務學系 不招收 P.8 

健康樂活暨

管理學院 

應用經濟學系 0 
P.9 

管理學系 5 

學院 學系 
招收 

一年級名額 

招收 

二年級名額 
頁次 

人文暨社會

科學學院 
語文學系 1 不招收 P.8 

佛教院 佛教學系 0 2 P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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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各學系轉系(組)審查要件： 

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

學院別 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碩士班 

組別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組、外國語文學組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
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組 2名 

外國語文學組 2名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1.大學(專)歷年成績單(如無則免)。 

2.自傳(請說明轉系動機及個人學術興趣)。 

3.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(作品、成果或研究計畫等)。 

備註 
 

 

學院別 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碩士班 

組別 歷史學組、宗教學組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
歷史學組 1名 

宗教學組 2名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1.請檢附轉系申請表。 

2.研究計畫。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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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別 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語文學系博士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轉入二年級 

名額 1 不招收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1. 本校轉系(所)申請表。 

2. 大學及碩士班成績單各 1份。 

3. 碩士論文或等同碩士學位技術報告 1份。 

4. 最近 5年內曾發表之代表著作或文章 1份。 

5. 研究計劃(含專長領域未來研究方向)1份。 

6. 簡歷 1份(含語言能力證明)。 

無。 

備註 
  

  

學院別 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公共行政與國際事務學系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0 

 

學院別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0名 

 

 

學院別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

學系別 心理學系碩士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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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

學院別 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

學系別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0名 

 

學院別 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

學系別 管理系碩士班 

階段 
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5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審查條件及標準依各學系訂定為主。 

備註 
 

 

學院別 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

學系別 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5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審查條件及標準依各學系訂定為主。 

備註 
 

 



-第10頁- 

 

學院別 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

學系別 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碩士班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5名 

申請標準及

檢附資料 

資料包含： 

1.自傳（請說明轉所動機）。 

2.研究計畫。 

3.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4.得獎紀錄或其他可證明能力之資料（如無可免）。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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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意與科技學院 

學院別 應用科技與設計學院 

學系別 碩士班 

組別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、資訊應用學組、傳播學組、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組 

階段 轉入二年級 

名額 

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 9名 

資訊應用學組 4名 

傳播學組 18名 

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組 6名 

申請標準及

檢附資料 

資料包含： 

1.自傳（請說明轉所動機）。 

2.研究計畫。 

3.碩士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4.得獎紀錄或其他可證明能力之資料（如無可免）。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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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學院 

學院別 佛教學院 

學系別 佛教學系碩士班 

組別 碩士班：中文組或英文組 

階段 轉入一年級 

名額 5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（含）以上；操行成績須達 80分（含）以上 

一、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： 

1.轉系申請表（須經轉出學系系主任簽註意見） 

2.自傳 

3.歷年成績單 

4.研究計畫或相關作品(如：學習報告、發表文章等) 

二、口試 

備註 
 

 

學院別 佛教學院 

學系別 佛教學系博士班 

階段 轉入二年級(博士班) 

名額 2 

申請標準

及檢附資

料 

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（含）以上；操行成績須達 80分（含）以上 

一、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： 

1.轉系申請表（須經轉出學系系主任簽註意見） 

2.自傳 

3.歷年成績單 

4.研究計畫或相關作品(如：學習報告、發表文章等) 

二、口試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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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轉系（組）申請表 

申請學年學期：     學年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 名  學 號  連絡電話  

原就讀學系（組）別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年級 

擬申請轉入學系（組）別  

申請轉系（組）原因說明(由學生填寫) 

原因說明：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註冊與課務組 

審核學籍及申請資料與簽章 

□申請資格符合       □申請資格不符合 

承辦人：__________組長：___________教務長：__________ 

原屬學系（組） 

審核與簽章 

□同意轉出本系（組） 

□不同意轉出本系（組）  

主任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 

擬轉入學系（組） 

審核結果與簽章 

□同意轉入本系（組）   (□平轉   □降轉 ) 

□不同意轉入本系（組）  

主任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 

1、 申請期限：每學期依本校行事曆規定（公告）期限內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2、 應辦手續： 

（1） 填研究生轉系（組）申請表一份（向註冊與課務組洽取或自行至網路下載表格）。 

（2） 上述資料填妥，檢附擬轉入學系規定之相關資料，逕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統一會辦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 學生轉系（組）須考慮清楚【例如因轉系（組）後須補修科目學分之多寡，能否如期修滿規定學分，必

須要延長修業年限等】，申請表提出後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所填志願。學生須完成註冊，方可申請轉系，

在休學期間者，不得申請。 

（2） 經核准轉系（組）者，由註冊與課務組書面通知；次學期即按新轉入系（組）註冊日期，辦理註冊。 

（3） 碩、博士班學生如欲轉所，得於修業滿一學年，依本校行事曆規定時程提出申請，經原肄業院、系（所）

與擬轉入院、系（所）雙方院、系（所）主管同意，由教務長核准後辦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院、系（所）

經報教育部同意核備有學籍分組者得申請轉組，轉組規定與前項相同。 

（4）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見本校學則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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